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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道办事处关于“四治”
督导问题交办单 2019 第 25 号的回复

市“四治”综合督导工作第三督导组：

我街收到《广州市“四治”综合督导工作第三督导组问

题交办单》（第 25 号）后，根据该《问题交办单》的问题反

映情况，作出如下处理：

一、该《问题交办单》所反映的生北坊 125 号屋主是陈

潮海，为海南经济联社第二生产社的村民。据我街综合行政

执法队、海南经济联社提供的相关材料，经调查核实，该屋

持有宅基地证《农村（墟镇）宅基地使用证》（穗郊字第 376373

号），持证人为陈潮海；陈潮海因为家庭人口众多、居住面

积不足，为改善居住环境，利用自己的宅基地房屋和附属配

套用房进行拆旧建新，于 2018 年 1 月向海南联社申报办理

自建房备案手续；经海南联社审核，同意其改建为五层半。

二、我街综合行政执法队根据海南联社提供的该屋改

建备案资料、及陈潮海提供的该屋权属证明和相关材料，对

该屋的建设状况进行监管，也同时针对该屋自建设以来的投

诉情况进行严格监控，防止该屋出现超出控制规模的违法建

设；街执法队还根据市区的河涌整治任务要求，多次提醒陈

潮海及控制该屋在河涌六米范围内的建设，责成其拆除河涌

六米范围内的围蔽砖墙；经现场核实，该屋目前建至五层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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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于完工状态，占地面积约 66.88 平方米。

三、对于该屋存在不符合要求的部分，我街已依法对生

北坊 125 号违法建设行为依法立案查处，立案号为荔综城立

字（2018）第 2500020 号，并成立专案工作小组进行调查取

证，由于案情特殊复杂，目前正在稳步推进之中。

附件：街综合行政执法队、海南经济联社提供的相关材料

中南街道办事处

2019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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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海南联社自建房申报统计报（第一次公示）

宅地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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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联社第二生产社的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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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北坊 125 号及其配套用房


